《深圳市福田区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不良记录“黑名单”信息管理暂行办法》

制定背景和编制依据
一、制定背景

推进安全生产诚信体系建设，建立、完善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不良记录“黑名单”制度，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中发[2016]32号）中的明确要求，是督促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的重要途径。目前，国务院安委会制定了《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加强企业安全生产诚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广东省安监局制定了《关于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信用信息管理的暂行办法》，市安委办制定了《深圳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不良记录“黑名单”信息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暂行办法》规定各区（新区）、市各有关部门可参照《暂行办法》，结合实际，制定本辖区、本行业（领域）“黑名单”信息管理办法或实施细则。

制定《暂行办法》，将符合一定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纳入“黑名单”信息管理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给生产经营单位制造困难障碍和负面影响，而是为了督促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高安全生产意识，降低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率，从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环境的和谐稳定。

二、编制依据

《暂行办法》主要依据《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加强企业安全生产诚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安委〔2014〕8号），《广东省安监局关于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信用信息管理的暂行办法》（粤安监〔2015〕160号），深圳市安全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深圳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不良记录“黑名单”信息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深安办规〔2017〕1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而编制。
